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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之意見書 

筆者為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研究生劉懿樂 

主力研究香港半日和全日制幼稚園對幼兒發展的影響 

 

經過兩年的時間，幼稚園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終於向特區政府提交了「兒童優先，給他們

一個好的開始」報告書，針對實施 15 年免費教育提出了具體方案。但香港普羅市民對委員會的建議都有著

一個誤解：(一) 不是真免費，「袋住先」； (二) 全日和長全日制也應免費。 

真免費？假免費？ 

究竟如何闡明「免費」的真正定義？大眾普遍認為免費教育就等於：費用全免或全部幼兒免費。宏

觀世界各地推行免費幼教的國家和地區，各國普遍做法是：政府只資助 3 到 6 歲幼兒的學費，至於其他如

書簿費、文具費、管理費等，均不資助。推行免費幼教的歐洲國家對豁免幼兒教育經費也有不同的做法，

如丹麥和德國資助幼兒教育達 40 小時，可算是全日班的時數，但英國和威爾斯則只資助一星期 10 至 15 小

時的學費(等同 5 天的半日班)，如家長希望子女就讀時數更長的幼稚園則另行自付。  

澳門乃大中華區第一個實施免費幼教政策的地區。於 2012/13 學年時，我導師李輝副教授和本人就

研究免費幼教之題目到訪澳門的幼稚園進行校長、老師和家長的問卷調查和訪談，發現只有公立幼稚園和

加入了免費教育學校網的私營幼稚園 (簡稱入網學校) 才會免費，非入網的幼稚園並不免費。政府對非入網

幼稚園的幼兒每年發放學費津貼 (2013/14 學年度為澳門幣$15,800) 和書簿津貼 (2013/14 學年度為澳門幣

$2,000)，但家長仍需繳付與招生、入學和頒發證書相關的補充服務的收費。 

以推行免費幼教政策的中國大陸地區為例，如陝西寧陝和山西左雲，地方政府也只能做到豁免公辦

幼兒園的學費，入讀民辦幼園者每學年只可拿到 508 到 900 元人民幣的補貼，家長仍需支付其他雜費如行

政和書簿費。 有些地區如山西長治，幼兒還需要是持有當地戶籍的居民才可享有政府的學費資助。 

由此可見，各個國家和地區目前所實施的免費幼教其實並非所有兒童免費或所有費用全免。因此，

筆者認為，委員會所提建議中規中矩，跟隨國際主流趨勢。 

全日和長全日制幼稚園呢？ 

政府未能全數資助全日和長全日幼稚園，其中一個主因在於學校租金的問題。自港英政府時代，政

府已容許幼稚園放任自流，幼稚園的經營模式均受自由化市場機制影響。此外，香港又欠缺公辦幼稚園，

以致幼稚園營運開支一般由家長、辦學團體、社福機構承擔。2007/08 年推行的學劵無疑減輕了家長的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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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由於現時多間幼稚園均設於私人物業內，倘若政府全面資助幼稚園的經費(包括其租金)，會造就牟利

和不法商人趁機坐地起價，令本已高昂的商業租金進一步推高，使公帑不能用得其所。唯今之計，是全日

及長全日制幼稚園繼續獲發租金津貼的同時，向家長收取實質租金開支扣除額外資助的差額。政府也可規

劃把幼稚園搬進由政府與辦學團體擁有的校舍，長遠來解決租金問題。另外，為了應付下學年度雙非兒童

的數量，部分幼稚園也被要求由全日制改成半日制，換言之受惠的幼稚園會相對地增加。 

報告也建議在全面資助半日制幼稚園的基礎上，對全日及長全日制幼稚園分別多給兩至三成資助，

而全日制家長若需額外資助則可向教育局申請。這一做法其實也是經過精心考慮的。以現時全日制學費較

半日制多五至六成，那麼基於幼教事業家長和政府責任共擔的原則，政府多給二至三成（長全日甚至更

多），家長承擔另外一部分，這也是相當合情合理的。來自貧窮家庭如有需要享用全日服務的幼兒，可通

過申請額外資助的方式實現免費全日制幼教，這個方案可謂考慮周到。 

隨著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增長，以及社會民生的變化，全日制幼稚園確實對單親和雙職家庭，以及鼓

勵婦女投身勞動市場，起了一定的幫助。但要成事也不能操之過急，以免適得其反，弄巧成拙。委員會經

過長達 2 年的研究，採集了多個推行免費幼教國家的政策、案例和數據，以及學術研究文獻，作為教育方

案的理據，此舉值得表揚。科研的精髓在於理據均不是主觀判斷或空口說白話，而是經過精確具科學性的

探究。但歐洲國家普遍對國民徵收高昂的稅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欲魚與熊掌兩兼得，香港市民又是否

願意繳納更多的稅項？再者，作為幼兒第一任的老師和畢生的榜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容輕視，學術文

獻也有記載。與其「外判」學校教育子女，家長應在自身工作利益和教育下一代的責任上反思和作深切的

考慮。且記，沒有政策能夠完全滿足所有人士的訴求，政府無意欺騙或愚弄社會大眾而推行半吊子的免費

幼教，就如委員會主席鄭慕智所強調，「這是在理想與現實中作出合理平衡」。 

 

  

 




